
討論文件

2019 年 5 月 27 日

立法會  

跟進舊樓重建、維修及管理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

促進樓宇保養及維修的技術及財政支援計劃  

目的  

本文件闡述由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香港房屋協會 (「房

協」 )及屋宇署管理，以為樓宇保養及維修向樓宇業主提供的技

術及財政支援計劃的概況及最新發展。

背景  

2. 政府的一貫立場是，確保適時及妥善保養其物業基本上

乃業主責任。然而，我們明白有些業主欠缺技術知識或經濟能力

為其樓宇進行保養及維修工程。就此，政府一直伙拍市建局和房

協管理不同計劃，向有需要的業主提供技術及財政支援。

為樓宇業主提供的技術支援  

樓宇復修平台  

3.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563 章），市建局的其中一

項宗旨是通過推廣保養和改善個別樓宇結構的穩定性、外部飾面

的完整性以及消防安全，防止香港建築環境老化。 2011 年公布

的《市區重建策略》進一步確立推動樓宇復修為市建局其中一項

核心業務。就此，市建局向有需要的業主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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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63!zh-Hant-HK?INDEX_CS=N


去年 7 月，市建局整合了多項樓宇支援及資助計劃，推出「樓宇

復修綜合支援計劃」，為有需要業主提供簡易一站式的申請方法。 

 
4. 市建局一直透過一站式電子平台提供各項與樓宇復修相

關的支援計劃、技術支援以及經驗分享。為向公眾提供更廣泛和

更深入的樓宇復修資訊，市建局於 2019 年 3 月 25 日推出了「樓

宇復修平台」(「復修平台」)，以取代原有的「樓宇復修資訊通」

網站。「復修平台」（ https://www.brplatform.org.hk）是一個一站

式網上資訊平台，向業主提供全面和專業的樓宇復修資訊及技術

支援。「復修平台」整合了「資訊通」的原有資料、以及其他網

上平台的相關資訊和資源以方便業主取用。「復修平台」具備以

下特點：  

 
(a)  資訊全面  -  「復修平台」共分為六個單元，分別為「預

防性維修保養」、「樓宇問題及命令」、「怎樣籌組復修」、

「資助計劃及支援」、「服務提供者資料庫」及「工程費

用資訊中心」，向業主提供貼切而全面的資訊。  
 

(b)  簡單易明  -  「復修平台」提供一系列動畫，引導用家按

部就班地進行保養和維修工程，直至完成工程後的跟進

工作。  
 

(c)  具實用性  -  「復修平台」提供一系列實用資訊，例如業

主可從「復修平台」下載《樓宇復修實務指南》，以了解

樓宇復修工作流程中各步驟所涉及的工程、程序和法律要

求，以及關於籌備工作、委聘顧問及承建商以及工程監督

的大量資訊。市建局已聘請專業建築及法律顧問，擬備聘

請工程顧問、註冊檢驗人員及工程承辦商的招標文件範本，

供業主參考和採用。有關範本文件將分階段推出，以配合

已參加「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2.0 行動」）及「消防安

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消防資助計劃」）的樓宇的工程

進度。「復修平台」亦列出各項與樓宇保養及維修相關的

技術及財政支援計劃。此外，「復修平台」亦提供連結，

以便業主查閱由各政府部門、專業學會和商會備存的服務

提供者（包括顧問、承辦商、調解員或工程監督）名單。 

 
 



5. 「復修平台」是政府部門、相關公營機構、專業學會和

業界共同努力的成果，而其內容將會繼續加強。就此，市建局計

劃於該平台上加入一個工程費用資訊中心，提供常見復修工程項

目的費用範圍。市建局亦正研究可否制訂一套用以評核服務提供

者服務質素的制度，透過該平台供用家參考。  

 
「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 (「招標妥」 ) 

 
6. 鑑於有些業主可能因缺乏技術知識或擔心工程會成為圍

標集團的目標而對籌組樓宇維修工程有所顧慮，市建局於 2016
年 5 月推出「招標妥」。在「招標妥」下，市建局會安排一名獨

立第三方顧問，就採購承建商的合約文件及工程費用的估算，向

業主提供意見，以便業主評估接獲的投標是否合理。「招標妥」

亦提供一個電子招標平台，供業主進行招標程序委聘承建商。該

招標平台會在開標前將投標者身份保密，務求盡量減低招標階段

被操控的風險。此外，市建局亦會向業主提供一套「自助工具」

手冊，並委派市建局人員向他們提供採購承建商服務的意見。   

 
7. 「招標妥」推出之初，視乎其樓宇的單位數目及平均應

課差餉租值，使用服務的業主需繳付由 25,000 元至 160,000 元不

等的費用。為推廣「招標妥」，政府預留了 3 億元撥款，於 2017
年 10 月推出一項優惠計劃，讓申請者只需支付原有收費的 5%至

50%費用。  

 
8. 截至 2019 年 3 月底，「招標妥」合共接獲 679 宗有效申

請，當中 601 宗已獲批准，其餘申請仍在處理。市建局正在檢討

「招標妥」的成效，以按計劃目標尋求優化空間。同時，市建局

已擴大電子招標平台的服務範圍，把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第一

類別 )、註冊消防裝置工程承辦商 (第一及第二類別 )(以配合「消

防資助計劃」的實施 )及註冊升降機承辦商 (以配合「優化升降機

資助計劃」的實施 )納入電子招標平台。市建局亦計劃於短期內

將此平台擴展至委聘顧問服務。   

 
 



為樓宇業主提供的財政支援  

 
9. 政府認為妥善保養和維修樓宇乃業主責任，然而，我們

亦明白不少有需要的業主，特別是失修舊樓的業主，或需財政支

援以履行其責任。就此，屋宇署、房協及市建局一直推行多個財

政支援計劃，以津貼及貸款形式協助有需要的業主為其樓宇進行

保養及維修。有關計劃包括－   

 
(a)  樓宇安全貸款計劃  －在 2001 年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以 7 億元循環基金推出此計劃，並由屋宇署負責管

理。在此計劃下，私人住宅、商業、綜合用途或工業樓宇

的業主均可申請貸款，自願為其樓宇的公用或私人地方及

／或私人斜坡進行維修及修葺工程，修復或改善其安全，

或遵從法定命令。每個單位可獲提供上限 100 萬元的低息

貸款，貸款利率根據「無所損益」的原則釐定，最長還款

期為 36 個月。合資格申請人亦可申請免息貸款，最長還

款期延長至 72 個月。自計劃成立至 2018 年，合共批出的

貸款額為 12.64 億元。單計 2017 年及 2018 年，合共有

1 038 宗申請獲得批准，涉及金額為 7,900 萬元。  

 
(b)  公用地方維修資助  －  此計劃由市建局出資和管理，向

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或業主組織提供技術支援及財政

資助，為樓齡達 30 年或以上而應課差餉租值不超過指明

上限的私人住用 (即住宅或綜合用途 )樓宇 (不包括樓高 3
層或以下的樓宇 )的公用部分進行維修工程。大致而言，

獲批的一般維修工程及環保工程，可合共獲津貼有關費用

的最多 20%，以每單位 4,500 元及每個法團或業主組織

180 萬元為上限。上述樓宇的業主如有財政困難又符合資

格，可申請 1 萬元的維修補助金。在 2017 年及 2018 年，

合共有 319 宗由法團或業主組織提出的申請獲得批准，涉

及金額為 8,100 萬元。   

 
(c)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財委會於 2008 年批出的

10 億元撥款推行此計劃。計劃由房協負責管理，向年屆



60 歲或以上而符合訂明收入和資產準則的自住業主提供

財政資助 (上限為每人 4 萬元 )，為其單位的公用及私人地

方進行維修和保養工程。自計劃成立至 2018 年，已發放

或承諾發放的津貼總額為 6.36 億元。單計 2017 年及 2018
年，合共有 4 056 宗申請獲得批准，涉及金額為 1.2 億元。  

 
(d)  家居維修免息貸款  －  除上文 (a)段所述由屋宇署管理的

貸款計劃外，市建局亦出資和管理另一個貸款計劃，向樓

齡達 30 年或以上而應課差餉租值不超過指明上限的私人

住宅單位的合資格業主，提供每個單位最多 5 萬元、最

長還款期達 36 個月的免息貸款，為其私人地方進行內部

維修及保養工程。有財政困難又符合資格業主可申請 1
萬元的家居維修補助金。在 2017 年及 2018 年，合共有

136 宗申請獲得批准，涉及金額為 260 萬元。  

 
(e)  強制驗樓資助計劃  －  為配合強制驗樓計劃的推行，市

建局聯同房協於 2012 年以本身資源推出此計劃，向應課

差餉租值不超過指明上限的私人住用樓宇的法團或業主

組織提供資助，為公用地方進行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

計劃下的訂明檢驗。上述兩個機構原先負責處理不同地區

提交的申請。資助金額上限為 25,000 元至 100,000 元不

等，視乎樓宇涉及的單位數目而定；自從 2.0 行動推出向

自住業主提供援助以進行強制驗樓計劃下的訂明檢驗及

維修工程後，市建局自 2018 年 7 月起從房協全面接管此

計劃下全港各區的申請。在 2017 年及 2018 年，合共有

217 宗申請獲得批准，涉及金額為 860 萬元。  

 
(f) 籌組業主立案法團資助  －  此計劃由市建局出資和管

理，向私人住用樓宇的業主提供最多 3,000 元的資助，以

資助他們成立法團以籌組樓宇維修工程。在 2017 年及

2018 年，合共有 246 宗申請獲得批准，涉及金額為 74 萬

元。  

 
 



10. 除上述正在推行的計劃外，政府近期亦特別為了保障市

民安全免受樓宇失修威脅、改善樓宇消防安全及提升升降機安全

的目標，推出以下三個一次性的計劃。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11. 2.0 行動採取風險為本的方針，並聚焦於樓齡達 50 年或

以上、應課差餉租值並未超出指明上限的住用樓宇。津貼的款項

主要用以進行強制驗樓計劃的訂明檢驗和修葺工程。為確保公共

資源會分配予最有需要的人士， 2.0 行動主要只會向居於合資格

樓宇的自住業主提供津貼。在這個計劃下，樓宇分為兩類  —  第
一類別是業主自行參與行動的樓宇，而第二類別則是有關業主難

以自行籌組工程的樓宇 (例如「三無大廈」的業主，即無法團、

無業主組織，亦無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樓宇 )。屋宇署會按風險

程度挑選第二類別樓宇，然後行使其法定權力代失責業主進行所

需的工程，並於事後向有關業主追討有關費用。第二類別樓宇的

合資格業主可申請 2.0 行動津貼，抵償工程涉及的全數或部分費

用。作為政府的伙伴，市建局負責管理 2.0 行動。計劃動用公帑

30 億元，預計由 2018 年至 2023 年可惠及約 2 500 幢高齡和失修

的樓宇。  

 
12. 所有合資格申請人 (長者申請人除外 )將獲資助在樓宇的

公用地方進行訂明檢驗和修葺工程的八成費用，以每個單位 4 萬

元為上限。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者申請人，將獲資助全

數費用，以每個單位 5 萬元為上限。此外，這計劃亦提供額外資

助，供合資格業主為其私人擁有的伸出物進行強制驗樓計劃的訂

明檢驗及修葺工程，金額為有關工程費用的五成，以每個單位

6,000 元為上限。  

 
13. 首輪申請已於 2018 年 10 月底結束，接獲的合資格申請

共有 579 宗，涵蓋 479 幢樓宇 (因為申請以大廈公契為單位，而

部分樓宇可能有超過 1 份大廈公契 )。市建局已通知所有申請人

其申請結果。為避免在同一時間推出大量樓宇修葺工程導致價格

上漲，合資格樓宇會按配予的優先次序，分批進行檢驗和修葺工



程。市建局已聯絡首批第一類別樓宇的業主，並開始協助他們籌

組訂明檢驗和修葺工程。此外，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屋宇署已

挑選了 140 幢第二類別樓宇並已代部分樓宇進行工程。我們預計

約在 2020 年開始接受第二輪申請。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14. 為數 20 億元的消防資助計劃為目標綜合用途樓宇的業主

提供資助，以履行《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 (第 572 章 )(「《條

例》」)下提升有關樓宇公用部分的消防安全要求。該計劃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旨在協助已接獲消防處和屋宇署根據《條

例》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但在《 2017 年施政報告》發表日期

前尚未完成所需工程，而且其住宅單位平均應課差餉租值並未超

出指明上限的舊樓業主。預計這筆 20 億元撥款能惠及約 2 000 幢
目標樓宇。  

 
15. 在消防資助計劃下，合資格樓宇的業主可獲的資助額最

高可達工程和顧問費用的六成，或該類樓宇的相應資助上限，以

較低者為準。資助適用於為遵辦《條例》而須在樓宇公用地方進

行的工程項目，包括提供或改善消防栓及喉轆系統、手控警報系

統，或以耐火結構保護逃生途徑和樓梯，以及提供或更換防火門

等。  

 
16. 消防資助計劃由 2018 年 7 月 9 日至 10 月 31 日接受申請

期間，合共接獲 2 572 宗申請，當中有約 2 430 宗申請符合消防

資助計劃的基本要求。考慮到市場上合資格承建商的供應情況，

消防資助計劃的申請會分階段處理。市建局已向申請人發出申請

結果和優次通知書。當局會委派個案主任分階段聯絡有關申請

人，提供適切協助。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 (升降機資助計劃 ) 

 
17. 2019 年 3 月 29 日，政府動用 25 億元推行升降機資助計

劃，向有需要的樓宇業主提供經濟誘因及適切的專業支援，鼓勵



他們進行升降機優化工程，從而加強舊式升降機的安全，進一步

保障公眾安全。一如 2.0 行動和消防資助計劃，升降機資助計劃

聚焦在平均應課差餉租值並未超出指明上限的私人住宅及綜合

用途樓宇的舊式升降機。沒有配備符合最新標準的安全裝置的升

降機會獲優先處理。市建局是此計劃的管理人。考慮到業界的承

受力和以免優化工程費用因此而飆升，我們的目標是在六年內透

過此計劃優化約 5 000 部舊式升降機。  

 
18. 在升降機資助計劃下，申請如獲批准，每部升降機可獲

資助升降機優化工程全數費用的六成，以及參與此計劃的樓宇自

行委聘顧問的費用 (如有的話 )(以每部升降機 2 萬元為上限 )；總

資助額上限為每部升降機 50 萬元。此外，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合

資格長者自住業主可就其名下一個物業，獲所需承擔的優化升降

機工程費用的全數資助，上限為每個住宅單位 5 萬元。升降機資

助計劃的首輪申請日期為 2019 年 3 月 29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合資格申請人會在 2019 年第 4 季或之前獲通知其優先次序。我

們會安排進行第二輪申請，詳情稍後公布。  

 
 
 
 
 
發展局  
2019 年 5 月  




